
 
共青团山东省委办公室文件 

 

鲁青办〔2014〕21 号 
 

★ 
 

关于转发《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关于举办 2014
“向上·向善”中国青少年微电影大赛的通知》

的通知 
 

共青团各市委，各大企业、高等院校团委，省直机关团工委，省

国资委团委，省军区、武警山东省总队政治部组织处： 

现将《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关于举办 2014“向上·向善”中

国青少年微电影大赛的通知》（中青办发〔2014〕23 号）转发给

你们，并提出如下意见，请一并抓好贯彻落实。 

1. 加强宣传发动。各级团组织要充分认识活动的重要意义，

积极组织发动影视制作机构、大专院校影视专业学生和影视制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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爱好者报名参赛，要充分运用电视、报刊、网络、新媒体等，加

强对大赛的宣传报道，扩大大赛的社会影响力。 

2. 明确参赛要求。参赛作品主创人员（主要是编剧、导演、

制作 3 类人员）年龄均须在 40 周岁以下（1974 年 1 月以后出生），

要围绕“向上·向善”主题推荐微电影成片、微电影项目书。 

3. 及时报送作品。各单位团委将本单位参赛作品审核、遴

选、汇总后，于 7 月 10 日前报团省委宣传部或直接单独报送，

各市级团委向团省委推荐作品不少于 3部。 

 

联系人：张振太 

联系电话：0531—82073819 

邮箱：82073819＠163.com          

 

 

共青团山东省委办公室    

2014 年 5 月 5 日    

 

 — 2 — 



 

共青团中央办公厅文件 

中青办发〔2014〕23 号 
 

 

共青团中央办公厅关于举办2014“向上·向善” 
中国青少年微电影大赛的通知 

 
共青团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委, 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, 全国

铁道团委, 全国民航团委, 中直机关团工委, 中央国家机关团

工委, 中央金融团工委, 中央企业团工委,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

团委:  

微电影具有形式新颖活泼、准入门槛低、便于广泛传播等特

点, 深受青少年的喜爱, 是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

体。为引导和鼓励青少年通过参与编创优秀微电影作品, 培育和

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 共青团中央决定举办2014“向上· 向

善”中国青少年微电影大赛。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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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大赛主题 

大赛突出“向上·向善”的活动主题。“ 向上”,主要是引

导和激励青少年心系祖国、追求梦想, 勤奋学习、提高本领, 开

拓进取、创新创业, 艰苦奋斗、攻坚克难;“向善”,主要是引导

和激励青少年正直善良、诚实守信, 爱岗勤勉、敬业奉献, 敬老

爱幼、睦亲敦邻, 助人为乐、热心公益。 

二、大赛时间 

大赛在2014年4月至11月举行, 分为征集、评选、展映三个

阶段。 

1. 征集阶段: 4月—7月, 符合参赛条件的创作机构或个人, 

按照大赛作品报送要求, 向大赛主办方提交参赛作品。 

2. 评选阶段: 8月—10月,主办方将成立大赛评委会,邀请专

业人士对入围作品进行评选,并通过大赛官方网站征集网民意见, 

网络投票结果列入评定入围作品的权重。 

3. 展映阶段: 11月, 举行2014“向上·向善”中国青少年

微电影大赛展映活动, 通过电视和网络媒体集中推送优秀获奖

作品。 

三、参赛要求 

参赛作品主创人员（主要是编剧、导演、制作3 类人员）年

龄均须在40 周岁以下（1974 年1 月以后出生）。参赛作品分为

微电影成片和微电影项目书两类。 

（一） 微电影成片 

1. 作品须鲜明体现引导青少年“向上·向善”的主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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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参赛报送作品为中国境内有关机构及个人制作的中文微

电影作品。 

3. 作品时长: 10—30 分钟。 

4. 作品规格: 分辨率为1080P （1920×1080）。 

5. 须为画面配上普通话书写的对白及旁白字幕, 同时附上

中文简体的对白及旁白剧本, 以方便评审。 

6. 上传视频文件大小在2G以内。 

（二） 微电影项目书 

须为中国境内有关机构及个人创作的未曾拍摄过成片的中

文类微电影项目书, 内容及要求包括:  

1. 作品须鲜明体现引导青少年“向上·向善”的主题。 

2. 创意脚本（ 含主要创意说明、完整剧本及主要故事画面

描述）。 

3. 创作团队（ 含导演、制片、摄像、编曲、剪辑等） 和

主要演员照片、简介。 

4. 作品格式: 创意说明、故事画面描述为PPT, 剧本、创作

团队和主要演员介绍为WORD; 尺寸为A4纸张。 

5. 创意PPT表达时长不得超过100秒, 画面不得超过60张。 

四、奖项设置 

大赛设3个奖项: 最佳影片奖、最佳编剧奖、最佳导演奖。 

五、作品报送 

可以通过各省级团委宣传部向大赛主办方统一报送, 也可

通过云分享或邮寄的方式向大赛主办方单独报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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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省级团组织推送 

各省级团委宣传部负责收集本地区、本系统参赛作品, 整理

审核后, 于7月下旬统一报送团中央宣传部。各省级团委组织开

展的微电影赛事中, 符合本次大赛参赛要求的优秀作品可一并

报送。 

（二） 单独报送 

1. 大 赛 官 方 网 站 http://v.qq.com/zt2014/youthmicrofilm 和

http://v. youth.cn/youthmicrofilm提供参赛作品云分享接收地址和

《参赛作品报送表》（ 见附件1）、《参赛作品清单表》（ 见附件2） 

下载。 

2. 参赛机构或个人须填写《参赛作品报送表》,提供主创人

员身份证复印件（ 注明“2014‘向上·向善’中国青少年微电

影大赛专用”）,若同一机构或个人报送多件作品, 须填写《参赛

作品清单表》。 

3. 云分享或邮寄报送作品均须注明文件夹标题, 如“中国

青少年微电影大赛+XXX机构/个人姓名+影视成片类/创意脚本类

+作品名称”。 

4. 邮寄报送可将DVD光盘邮递至: 北京市前门东大街10 

号, 共青团中央宣传部文体处收, 邮编:100005。邮件注明“ 中

国青少年微电影大赛参赛作品”。 

六、注意事项 

1. 参赛作品仅限由一个单位报送, 原则上由作品版权单位

报送。如其他单位报名参赛, 必须事先征得作品版权单位的同意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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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发生版权纠纷, 责任由报送单位自负, 所获奖项将给予撤销。 

2. 参赛作品凡涉及肖像、著作、商标、名称等知识产权和

法律问题由参赛机构负责处理。如出现相关纠纷, 由参赛机构自

行解决, 与大赛主办方无关。 

3. 参赛作品概不退还。主办单位有权将参赛作品在相关媒

体上进行展播, 同时制成光盘用于非商业目的的推介、观摩、学

习。 

七、工作要求 

1. 高度重视。2014“向上·向善”中国青少年微电影大赛

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的一项重要举措。各级团组

织要充分认识活动的重要意义, 认真做好大赛动员组织工作。 

2. 积极推荐。各行业、各地区团组织要积极组织发动影视

制作机构、大专院校影视专业学生和影视制作爱好者报名参赛, 

并从本行业、本地区微电影赛事中遴选优秀作品上报。各省级团

委推荐作品不少于20 部。 

3. 加强宣传。各地要充分运用电视、报刊和网络媒体, 加

强对大赛的宣传报道, 扩大大赛的社会影响力。 

附件:1．参赛作品报送表 

2．参赛作品明细清单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青团中央办公厅 

2014年3月27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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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 

2014“向上·向善”中国青少年微电影大赛参赛作品 

报送表 

 

报送类别 □A微电影成片           □B微电影项目书 

作品名称  

作品时长  作品主题  

作品链接  

报送个 

人/组织 

 

主创人员 编剧:       导演:       制作:   

联系电话  电子邮箱  

通讯地址  邮政编码  

作品简介:        盖章/ 签字:  

 

 

 

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注: 1. 本表信息请认真、准确填写; 2. 本表盖章/ 签字后, 即表示已了

解并同意2014“向上·向善”中国青少年微电影大赛相关规定; 3. 本表

可在大赛官方网站下载打印, 如内容较多, 本表可加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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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  

2014 “向上·向善”中国青少年微电影大赛参赛作品 
明细清单 

 

序号 作品名称 类   型 作  者 

1  
 □A微电影成片 

□B微电影项目书 

 

2  
 □A微电影成片 

□B微电影项目书 

 

3  
 □A微电影成片 

□B微电影项目书 

 

4  
 □A微电影成片 

□B微电影项目书 

 

5  
 □A微电影成片 

□B微电影项目书 

 

6  
 □A微电影成片 

□B微电影项目书 

 

7  
 □A微电影成片 

□B微电影项目书 

 

8  
 □A微电影成片 

□B微电影项目书 

 

9  
 □A微电影成片 

□B微电影项目书 

 

10  
 □A微电影成片 

□B微电影项目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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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山东省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5 月 5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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